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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河北大学教学科研单位绩效考核办法 

 

为进一步深化校院二级管理制度改革，充分调动各教学科

研单位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确保学校年度教学科研工作任务顺利

完成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客观公正、量化为主，基本考核与综合考核相

结合。 

（二）坚持奖优罚劣、效率优先，在保证完成正常教学科

研任务的前提下，鼓励各单位教学科研人员开展高水平教学与

科研工作。 

二、绩效考核 

绩效考核包括基本考核和综合考核两部分。 

1、基本考核内容 

基本考核是指对二级单位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和人才培养等

日常管理运行状态的评价。 

2、综合考核内容 

（1）本科教学 

考核内容包含教学工作状态评价和教学改革效果评价。 

教学工作状态评价由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考核计分，具

体评价内容包括教师队伍、教学运行、质量监控、学生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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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改革效果评价由教务处考核计分，具体评价内容包括

承担项目、教改论文、出版教材、教学成果奖、教学模式改革

等。 

（2）研究生教学 

研究生综合评价部分根据研究生日常培养工作分为确定

性加减分项和不确定性加减分项。 

确定性加减分项包括研究生招生情况、教学工作量完成情

况和论文指导工作量完成情况等涉及到研究生培养的基础性

工作。 

不确定性加减分项包括全校性质的涉及研究生培养工作

的其他含不确定因素的内容，主要包括：研究生学术贡献、授

予学位质量、教改课题、课程建设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等。 

（3）科学研究 

科研工作考核范围包括经学校科研主管部门认定备案的

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、科研奖励，以及应计算科研工作量的其

他科研活动。 

科研工作量考核以各二级单位科研工作量定额为基准，每

年考核一次。各单位科研工作量定额根据学校发展规划、结合

各二级单位“十三五发展规划”总目标、发展性专项经费，以

及各二级单位在岗在编人员折合标准科研人数测算核定。 

三、考核评价标准 

1、基本考核评价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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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二个等次。出现以下情况

之一的，视为不合格： 

（1）单位或个人发生严重违反党风廉政建设情形的。 

（2）单位未完成规定的工作职责及主要工作事项，或工

作中严重失责失当失察或不作为，严重影响学校人才培养、科

学研究、管理运行等相关工作的。 

（3）年度内单位及教职工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、

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教学事故、违反师德师风行为、学术

不端行为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；或多次经查实的服务对象投诉且

整改效果不佳的等。 

2、综合考核评价标准 

（1）本科教学综合评价量化计分明细表,详见附件一。 

（2）研究生教学综合评价量化计分明细表，详见附件二。 

（3）科研任务与评价办法，详见附件三。 

四、经费划拨与考核结果使用 

（一）教学科研人员奖励绩效工资划拨 

教学科研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分为基本考核奖励和综合

考核奖励两部分，其中基本考核奖励占 90%，综合考核奖励占

10%。 

1、基本考核奖励 

基本考核合格的，全额划拨基本考核奖励；基本考核不合

格的，扣发 5%基本考核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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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正常教学科研活动开展，学校绩效工资工作小组在

每年初将基本考核奖励的 95%先行拨付各教学科研单位，用于

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。 

2、综合考核奖励 

综合考核奖励包括教学考核奖励和科研考核奖励两部分，

其中教学考核奖励根据量化计分情况进行排名并奖励，占综合

考核奖励 50%；科研考核奖励按科研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奖励，

占综合考核奖励 50%。 

（1）单位教学奖励额度 

单位教学奖励额度=单位标准教师数*全校人均教学标准

分配额 

①单位标准教师数是指单位教师人数乘以本单位教学评

价系数。 

②单位教学评价系数是将各单位教学考核评价结果由高

到低排序，以最低分单位为基准，按一定步长依次递增后作为

各单位的评价系数。 

③全校教学人均标准分配额是指教学奖励额度除以各单

位标准教师数之和。 

（2）单位科研奖励额度 

单位科研奖励额度=单位科研标准人*全校人均科研标准

分配额*科研任务完成率 

① 全 校 人 均 科 研 标 准 分 配 额 = 科 研 奖 励 额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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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； 

②科研任务完成率是指单位科研完成工作量与单位科研

任务量之比； 

③有关单位科研标准人说明详见附录三《科研任务与评价

办法》。 

（二）非教学科研人员奖励绩效工资划拨 

学校按标准划拨各教学科研单位非教学科研人员奖励性

绩效工资，由各教学科研单位自主进行发放。 

 

附录一：本科教学综合评价量化计分明细表 

附录二: 研究生教学综合评价量化计分明细表 

附录三: 科研任务与评价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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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：本科教学综合评价量化计分明细表 

教学工作状态：占比 50% 

教师队伍：20 分 教学运行：30 分 质量监控：25 分 学生发展：25 分 

本科生与专任教师比 调停课情况 学生评教 学生升学率 

教师结构 教学事故情况 听课管理 学生学术论文、专利 

教学队伍水平 实验教学 主要教学环节评估情况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

正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 教材使用 教学督导 学生学科专业竞赛 

 学生境外交流 教研活动 学生就业率 

 实验室管理   

教学改革工作：占比 50% 

教改项目（含质量工

程或更名后同级别项目） 
教改论文 出版教材 教学成果奖 教学名师 教学模式改革 不确定因素 

国家级：24 分 

《中国高等教育》、《中国高教研
究》、《高等教育研究》、《中国
大学教学》、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》

上发表的教研论文：15 分 

国家级规划教
材：20 分 

国家级特等奖：120 分 
国家级“万人计划”教

学名师：80 分 
新增讨论式、探究式、思维

式教学模式课程：5 分 人数变
动 

 

人数增加
10%：1 分 

省级：15 分 
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
览》上收录的高等教育

类教研论文：9 分 

学校认定的核心

出版社出版的教

材：15 分 

国家级一等奖：96 分 省级教学名师：15 分 新增跨学院综合性课程：6 分 
人数减少
10%：-1

分 

厅局级：9 分 
一般期刊上发表的教研

论文：1 分 
 国家级二等奖：72 分   

其他需
要重点
推进的
改革项

目 

分数根据
项目性质
由学校认

定 

校级：3 分  其他教材：6 分 省级一等奖：24 分   

   省级二等奖：15 分   

   省级三等奖：9 分   

   校级一等奖：6 分   

   校级二等奖：4 分    

   校级三等奖：2 分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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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：研究生教学综合评价量化计分明细表 

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及基础分 确定性扣分项 确定性加分项 备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确 
定 
性 
加 
分 
项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招生情况 
：占比 20% 

硕士招生 
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
任务既得基础分 20 分： 
1.命题合理无误，无泄
漏。 
2.阅卷无违纪修改。 

3.面试公平公正，无违

纪投诉。 

命题 6 分/科目 

 
涉及到教学事故的重复扣分。 
 

阅卷 8 分/科目 

面试 6 分/专业 

 

命题 6 分 / 科目 

阅卷 8 分 / 科目 

面试 6 分 / 专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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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及基础分 确定性扣分项 确定性加分项 备注 

 
 
 
 
 
 
 
 
 
不 
确 
定 
性 
加 
减 
分 
项 

学术贡献 
研究生培养期间按学校要求发表

的学术论文或专著。参考社科处、

科技处设置的高端论文或专著。 

以毕业生发表论文满足

授予学位的条件为基

础，计算高端论文。 

 

1 类论文 50-20 分/

篇 

2 类论文 10-5 分/篇 

3 类论文 2-1 分/篇 

4 类论文 1-0.5 分/

篇 

1、3 类以上论文参照科技社科高端奖励 
2、4 类论文参照《北大核心期刊目录-文，
SCI-理 
3、专硕所做的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获得
省级以上政府奖励的，参照科技社科高端
奖励 1-3（获奖） 

授予学位
质量 

以当年参加毕业/学位论文评审

的硕士生人数为基准计算优秀论

文。 

是否通过论文答辩 未通过论文答辩：2 分/人   

校级优秀硕士论文  2 分/篇   

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 5 分/篇  

 校级优秀博士论文  5 分/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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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三：科研任务与评价办法 

一、科研任务的下达 

以我校“十三五”规划中规定要达到的科研成果数量为目标，依

据各单位折合的科研标准人数在全校的占比，下达科研任务。 

W *W 

注：W 为全校科研任务总和，W1 为单位科研任务工作量；R 为全

校科研标准人数，R1 为单位科研标准人数。 

单位科研标准人数 R1：单位科研人数（R1）为本单位教学和科

研自然人数（N）按对应岗位加权（C）和单位加权（Y）后求和值。 

R1= Yi**
n

i

CiNi
 

注：Ni 为学院教师人数，Ci 为各岗位加权系数，Yi 为各单位加

权系数。 

⑴各岗位加权系数，以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工资与基础绩

效工资标准，进行测算。以四级教授岗为基准，各岗位加权系数如下: 

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

系数 

C 
1.5 1.29 1.11 1 0.88 0.82 0.77 0.71 0.68 0.66 

⑵各单位加权系数，依据各单位发展性专项经费投入等因素确

定。各单位加权系数如下： 

单位分类 Ⅰ Ⅱ Ⅲ Ⅳ Ⅴ 

加权系数 

Y 
1.5 1.3 1.1 1 0.5 

注：Ⅰ是指建设国际一流学科项目的单位，Ⅱ是指建设国内一流学科项目的单位，Ⅲ是指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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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培育学科单位，Ⅳ是指一般教学科研单位，Ⅴ是指公共课教学单位，科研单位另行制定。 

二、科研任务的考核 

根据单位科研任务完成率情况进行考核。科研任务工作量计分标

准由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制定。 

 


